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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差异点分析法在纳税筹划中有着比较广泛的应用范

畴，具体涉及增值税纳税人身份（一般纳税人或小规模纳税

人）、价格折让、运费支付、生产单位设置、混合销售、租赁方

式、费用扣除等方面的纳税筹划业务。事实上，只要存在两种

或两种以上可选择性方案，都可通过税负或利润无差异点指

标进行可行性评价或优选最佳方案。本文主要以生产单位设

置、租赁方式和费用扣除的纳税筹划业务为典型示例，阐明

无差异点分析法在纳税筹划中的应用和效果。

一、分设生产单位筹划

在增值税应税产品和免税产品合并生产不能分清进项税

额时，应依法按各自销售比重进行分摊。若分设不同生产单位

（如车间、分厂、不同产品事业部）对两类产品分别领料生产、

分别核算成本，该材料进项税额就能按两类产品的材料消耗

量进行准确分摊。那么，要不要对增值税应税产品和免税产品

分设不同生产单位分别进行生产核算呢？

对此，最为简约的解决方法是确定两种生产方式可抵扣

进项税（或不可抵扣进项税）无差异点分摊比重，基本模型为：

应税产品（或免税产品）进料消耗比重=应税产品（或免税产

品）销售比重，据此进行决策分析。

若站在进项税额的角度进行筹划，则无论分别生产还是

合并生产，可以抵扣的应税产品进项税额都是越多越好，不得

抵扣的免税产品进项税额都是越少越好。因此可按从大或从

小原则对分别生产核算和合并生产核算做出选择。从大原则

的决策结论为：预计分别生产核算时应税产品进料消耗比

重跃应税产品销售比重，说明分别生产核算可抵扣进项税额

大，应选择分别生产核算；反之应选择合并生产核算。从小原

则的决策结论为：预计分别生产核算时免税产品进料消耗比

重约免税产品销售比重，说明分别生产核算不可抵扣进项税

额小，应选择分别生产核算；反之应选择合并生产核算。

示例：某厂同时生产应税产品和免税产品，由于未对二者

分设生产单位分别领料生产和分别进行成本核算，因而不能

分清进项税额。根据历史数据，其应税产品年销售额基本维持

在 4 000万元，免税产品年销售额基本维持在 1 000万元。若

对应税产品和免税产品分设单位分散生产，则预计有 85%的

购进原材料、零部件、燃料、动力用于生产应税产品。

从大原则决策来分析：应税产品销售比重=400衣（400+

100）伊100%=80%。预计分别生产核算时应税产品进料消耗比

重=85%跃80%，据此，应对应税产品和免税产品分设生产单位

实行分别生产核算。

从小原则决策来分析：免税产品销售比重=100衣（400+

100）伊100%=20%。预计分别生产核算时免税产品进料消耗比

重=1-85%=15%约20%，据此，应对应税产品和免税产品分设

生产单位实行分别生产核算。

实际操作时，还须考虑相关专属固定成本的增加情况，主

要有两点：淤当企业生产场地已经用完时，分设生产单位会增

加相应的基建支出或房屋租赁支出。于当应税产品与免税产

品属于联产品，生产工艺均相同或生产设备能共用时，由于分

设生产单位分别生产，因而需分别进行生产准备、设计工艺流

程、增加生产组织工作、增添生产设备，这样会造成资金重复

投入而浪费资源。此时，不宜对应税产品与免税产品分设生产

单位，可等到扩大再生产时再统筹安排。

二、租赁方式筹划

现行税法规定：除经批准经营融资租赁业务的单位外，其

他单位从事的融资租赁业务，租赁货物所有权转让给承租方，

征收增值税，不征收营业税；租赁货物的所有权未转让给承租

方，征收营业税，不征收增值税。所以，未经批准的企业在从事

融资租赁业务时，可根据是否转让所有权来筹划选择综合收

益最大的方案。在这一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收回设备的残

值价值。由于科技进步，设备的无形损耗会大幅增加，使得设

备残值的变现价值会远远低于理论上的“剩余价值”。因此，在

选择租赁方式时，可通过计算利润无差异点收回残值的变现

净值来确定。当预计收回残值的可变现净值大于利润无差异

点收回残值的变现净值时，应选择不转让租赁物权的经营租

赁方式；反之，应选择转让租赁物权的融资租赁方式。

示例：某市 G公司兼营融资租赁业务（未经中国人民银

行批准）。现按M公司的要求购入一条生产线，价格为 819万

纳税筹划的无差异点分析法

应一丹

渊台州职业技术学院投资理财系 浙江台州 318000冤

【摘要】在纳税筹划中应用税负或利润无差异点分析法，其前提条件是税法规定的可选择性条款，其原理为税负或利

润无差别点指标。本文运用无差异点分析法并结合实例对生产单位设置、租赁方式、费用扣除等经营活动的纳税筹划进行

了分析，以供相关企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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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含增值税 119万元），境内运输费和安装调试费 20万元，

国内借款利息 15万元。

G公司出租生产线有两种方案可以选择：方案一：G公司

与M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明确融资租赁价款为 1 200万

元，租赁期为 8年，M公司每年年初支付租金 150万元，租赁

期满，该生产线自动转让给M公司，转让价款为 10万元。方

案二：G公司与M公司签订经营租赁合同，租期 8年，租金总

额 1 020万元，M公司每年年初支付租金 127.5万元，租赁期

满 G公司收回设备。预计收回残值的可变现净值为 200万元

（为便于计算，暂不考虑所得税）。

要求：确定 G公司两方案税前利润无差别点收回残值的

可变现净值，并据以优选租赁方案。

筹划分析如下：

1援 计算 G公司方案一相关税费及税前利润。

（1）若 G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

G 公司应纳增值税越1 210衣（1垣17%）伊17%原119越56.81

（万元）

G公司应纳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越56.81伊（7%垣

3%）越5.68（万元）

因为租赁期满转让设备所有权，该融资租赁业务实质上

是分期付款购销业务，应按购销合同征收 0.3译的印花税：

G公司应纳印花税越1 200伊3衣10 000越0.36（万元）

G公司税前利润越1 210衣（1垣17%）原700原20原15原5.68原

0.36越293.15（万元）

（2）若G公司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或非增值税纳税企业。

G公司应纳增值税越1 210衣（1垣3%）伊3%越35.24（万元）

G公司应纳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越35.24伊（7%垣

3%）越3.524（万元）

G公司应纳印花税越1 200伊3衣10 000越0.36（万元）

G公司税前利润越1 210衣（1垣3%）原819原20原15原3.524原0.36越

316.87（万元）

2援 计算 G公司方案二相关税费并确定无差别税前利润。

G公司应纳营业税越1 020伊5%越51（万元）

G公司应纳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越51伊（7%垣

3%）越5.1（万元）

现行税法规定：对银行及其他金融组织从事融资租赁业

务所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按借款合同征收印花税；对其他企

业不转让所有权的融资租赁业务，不征收印花税。

假定税前利润无差别点收回生产线残值可变现净值为

X，则方案二无差别税前利润表现形式为：无差别税前利润=

1 020垣 X原819原20原15原51原5.1。

3援 计算 G公司两方案税前利润无差别点收回生产线残

值的可变现净值。

（1）若 G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令 1 020垣X原819原20原15原51原5.1越293.15

解得：X越183.25（万元）。

预计收回残值的可变现净值为 200万元，大于 183.25万

元，说明方案二获利多，G公司应选择方案二。

（2）若G公司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或非增值税纳税企业。

令 1 020垣X原819原20原15原51原5.1越316.87

解得：X越206.97（万元）。

预计收回残值的可变现净值为 200万元，小于 206.97万

元，说明方案一获利多，G公司应选择方案一。

实际操作中，企业应事先准备好两套租赁方案与承租方

分别洽谈，按照对方的实际条件，结合预计可收回生产线残值

的可变现净值而定。

三、费用扣除筹划

1. 用足业务招待费。根据现行税法的规定，企业发生的

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业务招待费支出，按照发生额的 60%

扣除，但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的 5译。那么，企

业如何达到既能充分使用业务招待费限额，又能最大限度地

减少纳税调整事项呢？

对此应采用无差异点分析法设计业务招待费。设企业年

销售（营业）收入为 X，年业务招待费为 Y，只有当 Y伊60%=

X伊5译时，即 Y=X伊1衣120时，企业才可能充分利用好上述政

策。假定 2011年企业销售（营业）收入 X=12 000（万元），则

企业全年业务招待费 Y=12 000伊1衣120=100（万元）。

2. 利息扣除技巧。在计算土地增值税时，对房地产开发

费用（利息费、管理费、销售费）的扣除，税法做了两种规定：

淤利息支出能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并提供金融机构贷

款证明的，允许据实列支，但最高不得超过按银行同类同期贷

款利率计算的金额。其他两项目按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

金额和房地产开发成本合计数的 5%以内比例扣除。于利息支

付不能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或不能提供金融机构贷款

证明的，三项房地产开发费用按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

额和房地产开发成本合计数的 10%以内比例扣除。

根据上述规定，纳税人可在利息支付方面进行筹划。只要

应分摊利息跃土地使用权支付金额和房地产开发成本合计数

的 5%以内比例，则应正确计算分摊利息并提供金融机构贷款

证明；反之则不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利息。

综观税负或利润无差异点分析法在纳税筹划中的应用，

其前提条件是税法规定的可选择性条款，其共性原理为税负

或利润无差别点指标，全面考虑相关成本或影响因素开展综

合分析和统筹策划。随着税制建设的不断发展，税法赋予纳税

人的可选择性权利和弹性操作空间也在逐渐增加，相应的，无

差异点分析法在纳税筹划中的应用也会越来越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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